
停车难小区绿地又被铲

5 月 30 日，根据市民的反映，

记者来到飞天家园 A 区采访发

现， 小区 28 号楼前一块绿地上的

草坪部分已被铲除，施工人员依然

在绿地内忙碌着。“我也不隐瞒，这

次改造也有出于停车位的考虑，但

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小区整体安

全。”同泰物业公司梁经理说。据介

绍， 目前该小区共有 100 多辆车，

小区内最多只能停 70 辆，有 30 多

辆车就直接停在小区内的通道上，

原本只能容一辆车通行的通道被

堵得只有单人可通行。“一旦小区

发生火灾，或者有急诊病人，应急

车辆进不来，这责任谁来承担？ ”梁

经理告诉记者， 去年 28 号楼一位

老人突发疾病，可是急救车却无法

开到居民楼前，险些延误了抢救时

间。

由于车位紧张， 小区部分有车

族也是频频叫苦。 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车主告诉记者， 由于没有合适

的车位， 他只能将车停在楼前的道

牙上，由于许多车拥在一起，频频发

生刮擦。“小区就这样的条件，有时

候为了找个车位， 车主间大打出手

时有发生。虽然破坏绿地也很可惜，

但也必须兼顾一下我们的利益。”一

位张先生说。

物业称没征求业主意见

尽管法律明文规定， 小区绿地

属公共区域，归全体业主所有。但面

对绿地屡遭破坏， 真正站出来向物

业叫板的业主却寥寥无几。 5 月 29

日，记者在金雁花园小区随机对 12

位业主进行简单调查发现，除 3 位

有车业主表示不反对也不支持外，

其他 9 位业主对物业公司私自将绿

地改建成停车位表示很不满， 但却

没有一位业主愿意向物业说“不”。

其中一位姓李的业主告诉记者：“我

们说了物业也不理， 还是不去惹他

们，免得麻烦。 ”在飞天家园 A 区，

同样有相当一部分业主表示反对物

业公司的行为， 但和物业公司交涉

的只有两位业主。 负责该小区物业

的梁经理坦言没有征求过全体业主

的意见，但之前向业委会通报过。可

当记者向业委会的张主任了解情况

时， 张主任却以开会为由拒绝发表

意见。

小区业主参与管理小区事务的

意识淡薄，甚至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

观点，致使物业公司在将绿地改建成

停车位时忽略了业主们的意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明确

要求， 要通过铺设草坪砖兼顾停车

和绿化，以确保小区的绿化率，可记

者采访中发现， 很少有物业公司采

取这一方案， 常见的做法是直接将

草坪铲除用混凝土硬化路面了事。

同泰物业公司的梁经理告诉记者，

根据他们考察， 目前市面上草坪砖

一块在 6 元左右，铺设草坪砖比用

混凝土硬化费用要增加 50%左右，

且草坪砖空隙间生长的绿草成活率

也不理想。对此，兰州园林局相关专

家表示， 铺设草坪砖， 只要保护得

当，绿草的成活率不存在问题，物业

公司不愿采用这种方法， 主要还是

出于成本上的考虑。

让“绿色图章”保小区绿地

5 月 30 日， 兰州市园林绿化

局绿化处慕处长告诉记者， 居住

区绿地占居住区总用地比率不低

于 30％， 这是底线。 为了保障城

市绿化底线， 从 2009 年开始，兰

州就开始实行“绿色图章审批制

度 ”，其中规定，相关单位如要改

建绿化设施， 必须向园林绿化部

门申报， 否则任何人不能擅自改

建。 而对于目前不少物业公司将

小区绿地改建为停车位现象 ，慕

处长称， 实际上几乎没有一家物

业公司主动向园林部门申报。 造

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不少市民以为小区绿化属小区内

部事务， 园林部门无权干涉。 同

时， 如果业主发现小区物业擅自

毁绿可向城管部门举报， 但记者

从城关区城管执法局法制科了解

到，他们的确有这方面的执法权，

但到目前为止， 却没有接到过市

民类似的投诉。

文 /图 本报记者 崔亚明

2012年 5月 31日 星期四

责编 党 凯 编辑 宋维国

GANSU

晨报监督

A15

新闻热线

96555

居住区绿地占居住区总用地比率

不低于

30％

，这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对居民小区绿化方面设定的底线，然

而随着私家车增多， 绿地车位之争愈

演愈烈。

5

月

30

日，本报以《绿地车位

顾此失彼的两难选择》为题，报道了

兰州个别小区毁绿改建停车位的现

象。当日，飞天家园的一位业主称该小

区物业正在铲草坪改建停车位， 同时

也有不少市民通过本报热线发表了对

此事的看法。

”

“

毁绿改建停车位，物业说了算？

兰州飞天家园 A区大部分居民对此表示不满，绿化部门表示擅自毁绿业主可向城管部门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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